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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基于 2008—2016 年制造业分行业数据，采用两步回归法考察税制改革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。
结果显示，在税制结构中，提高直接税占比显著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。此外，增值税转型改革对技术进

步具有促进作用，且这一效应在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较高的行业中更为显著。中间机制分析表明，间接税

占比较高的不合理税制结构及间接税“非中性”特征阻碍制造业的技术进步; 增值税转型改革降低企业税

负，提高企业当期的现金流量，使企业投资于更高技术水平的固定资产，从而促进技术进步; 信息化建

设能够增强企业的创新研发和投资，并在直接税改革及增值税改革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制造业企业的技

术进步。基于研究结论，提出推进税制改革的具体政策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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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Tax Ｒeform on
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Progress

Wang Lujun，Han Yu，Ma Jinhong
(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，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，Nanjing 210023，China)

Abstract: Based on the data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2008—2016，this paper used the two-step regression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
influence of tax reform on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.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indicate: raising the proportion of
direct tax significantly accelerates th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progress. In addition，the reform of value-added tax reform has promoted
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，and this effect is more prominent in the industry with high fixed asset investment. The middle mechanism
shows that: The improper tax structure and the“non-neutral” characteristics of indirect taxation in China hindered the technological
progress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. The reform of value-added tax reduces corporate tax burden，increases the cash flow of enterpri-
ses in the current period，and enables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fixed assets of higher technology level，thus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pro-
gress; At the same time，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can enhance the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of enterprises，and further improve the
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rect tax reform and value-added tax reform. Based on the
conclusion，the paper puts forward specific policy proposal to promote tax reform.
Key words: Direct tax reform; Value-added tax reform;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progres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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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文献述评

纵观现有文献，讨论税收对经济活动影响的

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。①讨论一国财税

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，Gordon 等认为合理的税

制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矫正经济扭曲，降低政

府对宏观经济的干预程度
［1］; 顾乃华认为就地区

平均而言，分税制可促使 GDP 增长 6. 3%［2］。②分

析所得税对经济效率的影响，Arnold 认为累进所得

税制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不利影响
［3］; Gemmell 及

Vartia 的研究发现，提高企业所得税税率会显著降

低经济增长率
［4，5］。③分析增值税改革对行业税负

的影响，许超伊等从收益和增值税负担两方面讨

论增值税改革对相关行业的影响，认为增值税改

革对各行业收益的影响不显著，但能够显著降低

其增值税税负
［6］。

既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: ①在研究意义 上，

以广泛的经济增长或税收负担作为研究对象，并

未将其放在当前财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讨

论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，对当前实践的指导意义

较差; ②在研究方法上，探讨税制结构影响制造

业技术进步的理论分析较少，且在实证分析模型

中，直接将相关税收变量纳入增长模型中，模型

设定误差较大，使计量估计结果不准确。
与已有文献相比，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

下几个方面: ①在研究意义上，以制造业技术进

步和主体税种作为研究对象，在当前财税改革特

别是直接税改革的大背景下研究相关主体税种对

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，对实现《中国制造 2025》
战略规划及提高直接税占比的财税改革具有较强

的现实指导意义。②在研究方法上，采取理论分

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，详细阐述直接税改

革以及增值税转型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机理;

在计量分析方法的应用上，为了减少模型设定误

差，提高计量估计的准确性，采用两步回归法。
首先提取经济增长模型中的残差，将其作为技术

进步的代理变量，在下一步回归模型中具体分析

制造业主体税种对其技术进步的影响。

2 内在机制与假设提出

2. 1 直接税改革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

中国现行税制结构有两个基本特征，即政府

税收收入中的 70%来源于间接税、30%来源于直接

税
［7］。鉴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商品市场上价税

不分的客观现状，纳税人普遍对间接税改革的反

映较为平淡。以流转税为主的增值税、消费税、
营业税改革都进展得较为顺利，且取得了一定的

改革成效。由于直接税直接对企业和个人征税，

对企业利润和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是直观的，

极易引起纳税人的极大关注。这种情况在一定程

度上也使得直接税改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掣肘于

社会稳定等各种因素而停滞不前，从而不能为经

济转型发展提供相应的财税体制支撑。
一方面，间接税占比较高的税制结构不利于

提升经济效率，妨碍了技术进步。根据国际货币

基金组织政府财政数据显示，间接税比重与国民

收入呈反向关系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，间接税比

重越低，大部分发达国家的间接税处于 40% ～50%
之间

［8］。中国当前的间接税比重大约为 70%，而

同等收入国家的间接税比重大体保持在 50% ～60%
之间，因此，中国的间接税比重偏高。而合 理、
有效的税制结构改革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健康良好

发展，提升经济效率
［1］。因此，应降低间接税占

比，优化税制结构，促进经济效率提高
［9］。另一

方面，对于企业而言，间接税具有“非中性”特征，

其引发的经济效率损失要大于直接税。就与制造

业行业直接相关的增值税 ( 间接税) 和企业所得税

( 直接税) 而言，增值税属于流转税，在商品流通

的各个环节，嵌入生产要素的价格当中，构成企

业原材料、中间品投入、设备采购以及商品销售

等环节的价格要素
［7］，是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的一

部分。企业所得税是在整个商品完成价值增值和

流通环节之后，对扣除成本、费用、损失以及其

他支出之后的利润征税。两者相比，在税收负担

一定的情况下，直接税仅使预算线发生平行移动;

间接税改变的是预算线的斜率，其对要素投入的

价格扭曲将显著影响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边际决

策。因此，企业所得税负担对企业创新研发活动

的影响相对较小
［10］。同时，在信息化背景下，信

息化通过对企业内外部现有资源和物质的调整和

转化，增强企业的信息化投资和技术创新能力
［11］，

促进企业利用资本替代劳动，进一步降低间接税

带来的“非中性”影响，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。为

了验证以上分析和猜想，本文提出假设 1: “提高直

接税比重”的财税改革通过合理化税制结构以及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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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间接税带来的“非中性”影响，促进制造业行业

的技术进步。
2. 2 增值税改革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

在现行财税体制下，中国制造业的主体税种

主要包括: 以工序中的增加值为计税依据的增值

税; 部分制造业行业在批发和零售环节产生的消

费税; 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和员工必然要缴纳的

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。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是

影响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，因此，

允许新购进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的增值税改革

也受到较多关注。
固定资产作为制造业企业最主要的资产构成，

是企业维持生产经营和推动利润增长的重要物质

基础。增值税改革必定会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决

策产生重大影响。一方面，增值税转型改革能够

显著降低制造业行业的总体税负，由于增值税改

革主要适用于新购经营用固定资产，因此，增值

税改革对固定资产的购置和更新具有很好的引导

作用。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，减税情况下的新

增投资成本低且收益高，新增投资能够补偿现有

资产价值下降，促进技术进步
［12］。随着时间的推

移，增值税转型带来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效应呈

现逐年显现的趋势
［13］。另一方面，生产型转消费

型增值税改革使得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可以直接

抵扣，增加当期企业的经营现金流量，企业投资

意愿升高，在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时，势必会选择

技术水平高于先前技术水平的设备，从而促进技

术进步
［14］。此外，增加对技术研发进项税额的抵

扣范围，鼓励企业对技术研发的投入，也可促进

技术进步
［15］。在信息化背景下，企业的信息化投

资与研发投资类似，也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
［16］;

同时，信息技术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和吸收外部知

识，支持企业的流程创新
［17］，从而在增值税改革

背景下，加快企业技术进步。根据以上分析，本

文提出假设 2: 增值税改革通过降低制造业行业税

负，增加企业当期现金流量，使企业形成对技术

水平更高的固定资产投资，从而促进制造业行业

的技术进步。

3 数据及统计分析

本文以 2008—2016 年 28 个制造业行业为研究

对象，分析不同税种收入对制造业行业技术进步

率的影响。尽管历年的《中国税务年鉴》对制造业

29 个产业部门的税收 收 入 进 行 分 税 种 统 计，但

2008—2011 年的制造业行业目录将“橡胶制品业”
和“塑料制品业”分别作为两个不同的行业，2012
年以后，这两个行业统称为“橡胶和塑料制品业”
并新增了“汽车制造业”。为了统一行业部门，将

2008—2011 年的“橡胶制品业”和“塑料制品业”税

收数据合并，作为“橡胶和塑料制品业”的税收数

据来 源，并 剔 除 2012—2016 年 中 的“汽 车 制 造

业”，所以总共有 28 个制造业行业。将 2016 年 28
个制造业行业的税收收入按照降序排列，前四分

位行业和后四分位行业分别如表 1 所示。

表 1 不同制造业行业总税收情况

前四分位行业 后四分位行业

其他制造业
皮革、毛 皮、羽 毛 及 其 制

品和制鞋业

石油加工、炼焦和核燃料

加工业
仪表仪器制造业

烟草制品业
文教、工 美、体 育 和 娱 乐

用品制造业

计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设

备制造业
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

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家具制造业

通用设备制造业
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

品业

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

表 1 中的前四分位行业显示的是税收最多的

前七 位 行 业，其 他 制 造 业 税 收 最 多，排 在 第 一

位;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排在第七位。后

四分位行业显示的是税收最少的七位行业，其中

化学纤维制造业的税收最少; 木材加工等制品业

次之; 皮革等行业排在倒数第七位。具体的税制

结构如图 1 和图 2 所示。
由图 1 可知，税收较多的前七位制造业的税制

结构主要以增值税、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。
具体而言，其他制造业行业尽管税收最多，但其

主要组成部分是“其他各税”，占税收收入总量的

88. 24%;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、烟草制

品业的税制结构均以增值税和消费税为主，两税

之和 占 该 行 业 税 收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88. 68% 和

85. 80%;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、电

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、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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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的税制结构以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，两税

之和占该行业税收的比例分别为 77. 53%、82. 59%
以及 80. 62%; 通用设备制造业的税制结构以增值

税、企业所得税和其他各税为主，三者合计占税

收的比例为 85. 16%。
由图 2 可知，税收较少的后七位制造业的税制

结构主要以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为主，且增值税

占绝对主导地位; 个人所得税对税收的贡献远小

于企业所得税。
综合图 1 和图 2 可知，除了石油加工炼焦和核

燃料加工业、烟草制品业主要以消费税为主外，

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是中国制造业税收结构的重

要组成部分。

图 1 前四分位行业的税制结构 图 2 后四分位行业的税制结构

按照历年《中国税务年鉴》中分产业分税种收

入数据，结合现行财税体制对中央税、地方税以

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分类，在 28 个工业行业

缴纳的税收中，可纳入中央税范围的有消费税、
车辆购置税、增值税额的 75%、内外资企业所得

税额 的 60%、个 人 所 得 税 额 的 60%、印 花 税 的

97%。可纳入地方税范围的有房产税、城镇土地

使用税、耕地占用税、契税、土地增值税、车船

税、增值 税 额 的 25%、营 业 税、城 市 维 护 建 设

税、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额的 40%、个人所得税额

的 40%、印花税的 3% ( 不考虑海关数据以及占

比较小的各税种收入中规定为中央政府收入的情

况) 。此外，海洋石油企业的资源税由国家税务

局负责征收管理，其他资源税由地方税务局负责

征收。设变量 ZD = 中央税收入 /地方税收入，计

算不同制造业行业的 ZD 变量值，并按照降序排

列，分别列出前四分位行业和后四分位行业，如

表 2 所示。
从税制结构看，烟草制品业和石油加工、炼

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向中央集权的程度最高，且显

著高于其他行业; 向地方分权程度最高的是农副

食品加工业，次之是其他制造业。此外，黑色金

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、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以及木

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也属于向地方分权程

度较高的行业。

表 2 不同制造业行业的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情况

前四分位行业 ZD 值 后四分位行业 ZD 值

烟草制品业 9. 37 化学纤维制造业 1. 69

石油加工、炼焦和核

燃料加工业
8. 14 有色金属冶炼和

压延加工业
1. 66

酒、饮料和精制茶制

造业
3. 22 黑色金属冶炼和

压延加工业
1. 62

电气 机 械 和 器 材 制

造业
1. 97 非 金 属 矿 物 制

品业
1. 61

医药制造业 1. 96 木材加工和木竹

藤棕草制品业
1. 58

皮革、毛皮、羽毛及

其制品和制鞋业
1. 96 其他制造业 1. 52

纺织服装、服饰业 1. 87 农副食品加工业 1. 44

按照历年《中国税务年鉴》中分产业分税种收

入数据，结合现行财税体制对直接税、间接税的

分类，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、房

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土地增值税、车辆购置

税、车船税、耕地占用税、契税、印花税; 间接

税包括增值税、营业税、消费税、城市维护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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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、资源税。设变量 ZJS = 直接税收入 /税收收入，

JJS =间接税收入 /税收收入，分别将制造业行业按

照 ZJS 和 JJS 变量的降序排列，其前四分位行业和

后四分位行业如表 3 所示。

表 3 不同制造业行业的直接税和间接税情况

前四分位行业 后四分位行业

ZJS
降

序

排

列

农副食品加工业
皮革、毛 皮、羽 毛 及 其

制品和制鞋业

计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

设备制造业
纺织服装、服饰业

仪表仪器制造业
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 延 加

工业

食品制造业 酒、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

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

专用设备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

铁路、船舶、航空航天和

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

石油 加 工、炼 焦 和 核 燃

料加工业

JJS
降

序

排

列

烟草制品业
铁路、船 舶、航 空 航 天

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

石油加工、炼焦和核燃料

加工业
食品制造业

酒、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仪表仪器制造业

纺织服装、服饰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

皮革、毛皮、羽毛及其制

品和制鞋业

计算 机、通 信 和 其 他 电

子设备制造业

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

品业
农副食品加工业

黑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

工业
其他制造业

由表 3 可知，农副食品加工业，计算机、通信

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，仪表仪器制造业，食品制

造业以及铁路、船舶、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

造业的直接税收入占税收的比重排在前四分位，而

其间接税收入占税收的比重排在后四分位。烟草制

品业，石油加工、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，酒、饮料

和精制茶制造业，纺织服装、服饰业，皮革、毛皮、
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

工业的间接税收入占税收的占比排在前四分位，而

其直接税收入占税收的比重排在后四分位。

4 计量模型估计与检验
4. 1 计量模型的设定

本文设计两步回归法: 第一步，将资本、劳

动力和产出代入生产函数中，通过回归分析，得

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，即通常意义上的技术

进步率; 第二步，将上一步得到的技术进步率作

为被解释变量，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、增值

税、营业税占税收收入的比率分别作为解释变量，

且进一步对增值税转型改革事件进行控制，建立

面板模型进行计量估计，关注不同税种对制造业

技术进步的影响。
采用两步回归法，是因为若直接将相关税种

变量代入生产函数中，则其对技术进步率的影响

容易受到其他生产要素 ( 控制变量) 对产出影响的

干扰。对其他影响技术进步的税费变量进行控制，

得到的估计结果也更为准确; 此外，充分考虑生

产型转消费型增值税改革的影响，在模型中设置

虚拟变量进行回归，不仅可以检验不同属性类型

对因变量的作用，还可以提高模型的精度，相当

于将不同属性的样本合并，扩大了样本容量，增

加了误差自由度，降低了模型的误差方差。
在设计经济增长模型时，需要根据合适的生

产函数提取出技术进步率。不同类型生产函数的

特点如下: 里昂惕夫生产函数假定资本和劳动力

以不变的比例被消耗，资本和劳动力不能替代，

与现实假设不符; 哈罗德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本

质上也来源于此，同样不能被选用; 柯布－道格拉

斯生产函数以技术中性为假设前提，不能包容技

术进步对个别要素的影响; 不变要素替代弹性生

产函数假定要素替代弹性不变，不能解释技术进

步对要素替代的影响。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各要

素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或递减不做假定，可尽

量减少模型估计中存在的异方差、自相关和多重

共线性问题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; 同时，模型采

用简单的对数形式，便于计量估计。
本文选取超越对数生产函数，为了去除变量

之间多重共线性的影响，生产函数的设定如下:

lnY = β1 lnL + β2 lnK + β3( lnK － lnK) × ( lnL －

lnL) + β4 ( lnK － lnK) 2 + β5 ( lnL － lnL) 2 + ε ( 1)

其中，Y 为国内生产总值; L 为就业人数; K 为固

定资产存量; β1 ～ β5 分别为要素投入的估计参数。
将模型 ( 1) 中的残差 ε 提取出来，得到全要素

生产率的增长率，即技术进步率。将 ε 作为被解释

变量，设定第二步回归的计量模型，回归模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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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达式如下:

ε = α + γ1ZJS + γ2JJS + γ3ZD ( 2)

ε = α + γ1ZS + γ2YS + γ3QS + γ4PS + γ5ZD

( 3)

ε = α + γ1ZS + γ2YS + γ3QS + γ4PS + γ5ZD + D
( 4)

由于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是中国一切税制结构

的基础，因此将相关指标变量也纳入计量模型当

中。ε 为技术进步率; ZJS、JJS 分别表示直接税、
间接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例，ZD 表示中央税收入

与地方税收入的比例; ZS、YS、QS、PS 分别表示

增值税、营业税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占总

税收收入的比例; D 为虚拟变量，表示 2009 年增

值税改革事件的影响。模型 ( 2) 对现行中央与地方

分税制以及直接税、间接税结构是否促进制造业

行业的技术进步进行分析。模型 ( 3) 在模型 ( 2) 结

论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探讨制造业直接税和间接税

中的主体税种，即增值税和营业税、企业所得税

和个人所得税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; 模型 ( 4)

纳入虚拟变量，进一步探讨 2009 年增值税改革事

件的影响。中国在 2009 年对增值税制进行改革创

新，具体内容包括: 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型为消费

型增值税，即允许企业将外购固定资产所含增值

税进项税金一次性全部扣除; 重新确定增值税起

征点; 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纳税标准; 将部分采选

行业的增值税率由 13%恢复到 17%; 明确一个季

度的纳税期限仅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。虚拟变量 D
定义如下:

D =
0 增值税转型改革之前

1 增值税转型改革之后{ ( 5)

在进行实证分析时，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

较强的时间滞后效应，故增值税改革事件的影响

在纳入计量模型时，可采取滞后一期的形式，即

2008—2009 年的 D 值取值为 0，2010—2016 年的

D 值取值为 1。
4. 2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

本文的实证过程包括提取制造业行业的技术

进步率以及估计税制结构改革对制造业技术进步

的影响，主要包括经济和财税方面的相关数据。
不同制造业行业的税收数据来源于《中国税务年

鉴》中的分产业分税种税收数据。不同行业的总产

出、就业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分别来源于《中国

工业统计年鉴》、国研网人口与就业数据库以及中

经网统计数据库。其中，固定资产存量数据需要

通过永续盘存法利用各年的投资和折旧数据得到。
永续盘存法的公式可写为:

Kit = Kit－1 1 － δit( ) + Iit ( 6)

其中，i、t 分别表示第 i 个产业、第 t 年; I 表示当

年的投资增量; δ 表示经济折旧率，参考张军等的

研究，采用 9. 6%作为各省形成固定资本总额的经

济折旧率; Kit－1表示第 i 个产业在前一年的资本存

量。本文需要估计各产业的初始资本存量，而已

有研究又缺乏一个统一的估计值，采用单文豪的

方法，将各产业 2007 年的资本形成总额比上折旧

率与 2008—2016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长率

之和作为初始资本存量。

4. 3 计量结果分析

采用 Stata12. 0 软件对模型进行面板回归分析，

第一步和 第 二 步 的 计 量 估 计 结 果 分 别 见 表 4 和

表 5。
由表 4 的方程 ( 1) ～ ( 4) 可知，应在经济增长

模型中加入劳动力和资本的二次项，本文对超越

对数生产函数的设定是合理的。进一步比较方程

( 2) ～ ( 4) ，根据 F 检验，在固定效应和混合效应

模型中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; 根据 Hausman 检验，

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中应采用随机效应模

型。因此，本文选取方程 ( 4) 的残差估计结果作为

第二步计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。
表 5 汇总了中国税制结构改革对制造业技术

进步影 响 的 模 型 估 计 结 果。由 方 程 ( 5 ) 可 知 :

ZD 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，表明中央税与地

方税收入 的 比 例，即 中 央 与 地 方 分 税 的 财 政 体

制有利于 促 进 制 造 业 行 业 的 技 术 进 步，进 一 步

提高中央 税 与 地 方 税 收 入 的 比 例，即 向 中 央 集

权更有利于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的提高 ; ZJS 变

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，JJS 变量的估计系数显

著为负，表 明 在 税 制 结 构 改 革 中，直 接 税 占 税

收收入总 额 的 比 例 越 高、间 接 税 占 税 收 收 入 总

额的比例 越 低，越 有 利 于 促 进 制 造 业 行 业 技 术

进步。在方程 ( 5 ) 估 计 结 果 的 基 础 上，进 一 步

分析直接税和间接税中的主体税种对制造业技

术进步的 影 响，以 求 找 出 影 响 制 造 业 技 术 进 步

的关键税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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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第一步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汇总

因变量
lnY

方程 ( 1) 方程 ( 2) 方程 ( 3) 方程 ( 4)

随机效应 混合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

lnK 0. 365＊＊＊

( 0. 000)
0. 386＊＊＊

( 0. 000)
0. 381＊＊＊

( 0. 000)
0. 386＊＊＊

( 0. 000)

lnL 0. 673＊＊＊

( 0. 000)
0. 583＊＊＊

( 0. 000)
0. 602＊＊＊

( 0. 000)
0. 583＊＊＊

( 0. 000)

( lnK － lnK) ×

( lnL － ln L)

0. 217
( 0. 206)

0. 220
( 0. 217)

0. 217
( 0. 206)

( lnK － lnK) 2 －0. 093＊＊

( 0. 034)
－0. 092＊＊

( 0. 042)
－0. 093＊＊

( 0. 034)

( lnL － lnL) 2 －0. 399＊＊

( 0. 019)
－0. 370＊＊

( 0. 035)
－0. 399＊＊

( 0. 019)

F 检验
57. 49

( 0. 000)

Hausman 检验
3. 33

( 0. 344)
3. 77

( 0. 707)

注: 括号内为统计量的 P 值，＊＊＊、＊＊、* 分别表示在 1%、
5%、10%统计水平上显著，未标

*
表示不显著，下同。

由方程 ( 6) 的估计结果可知: ZD 变量的估计

系数依然显著为正，ZZS 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

负，QDS 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。这一估计结

果表明，中央与地方分税制依然对制造业技术进

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; 增值税占税收收入的比

例越高越不利于制造业行业的技术进步; 企业所

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例越高，越有利于提高制造

业行业的技术进步。由于增值税属于间接税、企

业所得税属于直接税，这一估计结果也正好印证

了方程 ( 5) 中得到的间接税妨碍技术进步、直接税

促进技术进步的结论。
由于直接税无法进行转嫁，直接计入企业成

本，当提高直接税缴纳比例时，企业成本相应增

加，从而倒逼企业实行技术改造升级，提高企业

技术进步率。间接税税负可以转嫁，尽管在生产

环节中转嫁给下游厂商，但最终是消费者承担了

这一部分税收。当提高间接税缴纳比例时，企业

不承担该部分税负，无动力改革生产技术 ; 加之

表 5 第二步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汇总

因变量

ε
方程 ( 5) 方程 ( 6) 方程 ( 7) 方程 ( 8) 方程 ( 9) 方程 ( 10) 方程 ( 11)

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

ZD 0. 081＊＊＊

( 0. 006)
0. 068＊＊

( 0. 013)
0. 062＊＊

( 0. 027)
0. 133＊＊＊

( 0. 009)

ZJS 1. 217＊＊

( 0. 033)
0. 214

( 0. 607)

JJS －0. 269*

( 0. 056)
－0. 158

( 0. 892)

ZZS －0. 431＊＊

( 0. 029)
－0. 251

( 0. 647)
－0. 176

( 0. 598)
－0. 031

( 0. 677)
0. 031

( 0. 775)

YYS 7. 893
( 0. 152)

5. 392
( 0. 384)

4. 779
( 0. 486)

3. 265
( 0. 438)

3. 260
( 0. 439)

QDS 1. 932＊＊

( 0. 025)
0. 479

( 0. 237)
1. 183

( 0. 652)
0. 050

( 0. 823)
0. 050

( 0. 822)

PDS 0. 368
( 0. 509)

－0. 624
( 0. 607)

1. 353
( 0. 540)

－0. 029
( 0. 983)

0. 036
( 0. 979)

D 0. 065＊＊

( 0. 041)
0. 160＊＊

( 0. 059)
0. 044

( 0. 75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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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5

因变量

ε
方程 ( 5) 方程 ( 6) 方程 ( 7) 方程 ( 8) 方程 ( 9) 方程 ( 10) 方程 ( 11)

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

F 检验
40. 06

( 0. 000)
37. 25

( 0. 000)
39. 23

( 0. 000)
42. 57

( 0. 000)
49. 62

( 0. 000)
41. 06

( 0. 000)
48. 03

( 0. 000)

Hausman 检验
5. 10

( 0. 327)
3. 29

( 0. 608)
3. 17

( 0. 626)
6. 59

( 0. 132)
5. 13

( 0. 342)
4. 87

( 0. 511)
4. 09

( 0. 574)

产品出厂价格提高 ( 为间接税增加部分) 带来的财

富效应，企业误认为销售收入增加，利润增加，

反而会放松对技术进步的投入，从而在一定程度

上妨碍了制造业行业的技术进步。
由方程 ( 7) 的估计结果可知，加入代表 2009

年生产型转消费型增值税改革的虚拟变量 D 后，

虚拟变量 D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，变量 ZZS、QDS
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均由之前的显著变为不

显著。这一估计结果表明，消费型增值税改革有

利于促进制造业行业技术进步，且这一举措改变

了原先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

影响，具有重要的税制改革意义。
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: 中国制造业生产

主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代加工、低技术环节，

在科技研发及品牌营销环节投入较少，在固定资

产方面投资较多; 2009 年的增值税改革主要针对

固定资产投资的进项抵扣，将生产型增值税改革

为消费型增值税后，部分行业固定资产的账面价

值可实行一次性进项抵扣，减少了当期企业的增

值税缴纳额，从而抵消了增值税缴纳对制造业技

术进步的负面影响; 此外，由于固定资产的一次

性抵扣，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额降低，从而

也削弱了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

响，使得企业所得税对制造业行业技术进步的影

响不再显著。
结合第二部分的统计分析，方程 ( 8) 包含的制

造业样本是在总体样本中减去制造业行业中不以

增值税为主体税种的酒、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，

烟草制品业，石油加工、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，

其他制造业; 再去掉固定资产存量较少的皮革、
毛皮、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，家具制造业，印

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，文教、工美、体育和娱乐

用品制造业，化学纤维制造业。再一次根据模型

( 4) 进行计量估计，研究发现，当去掉不以增值税

为主体税种以及固定资产投资较少的行业后，2009
年增值税改革事件对其余制造业行业技术进步的

影响加大，虚拟变量 D 的系数由方程 ( 7) 的 0. 062
变为方程 ( 8) 的 0. 133。可见，生产型转消费型的

增值税改革对那些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的行业具

有较大的积极影响，有利于促进这些行业的技术

进步。这主要是由于固定资产的一次性进项抵扣，

降低了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，增强了企业设

备投资的积极性，从而促进了技术进步。
方程 ( 9) ～ ( 11) 分别对代表中央税 /地方税的

ZD 变量的作用进行稳健性检验。可知，当模型中

缺失 ZD 变量时，不论是直接税、间接税、增值

税、营业税、所得税以及增值税改革对制造业技

术进步的影响均不显著。可见，中央与地方分税

制是中国税制结构的核心，是一切税种发挥其调

节生产、分配、交换、消费作用的制度基础。

5 结论与政策建议

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是: 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

比例越高 ( 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例越低) ，越有

利于促进制造业行业技术进步; 生产型转消费型的

增值税改革有利于促进制造业行业的技术进步，且

对增值税占比较高、固定资产投资额较大的行业，

其促进作用更明显; 信息化建设能够整合企业的内

外部资源，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以及利用资本替代

劳动力的优势，从而进一步增强直接税改革和增值

税改革对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。
根据 以 上 研 究 结 论， 提 出 以 下 政 策 建 议:

①应有步骤、有计划地推进直接税改革，提高直

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，强化直接税对制造业技

术进步的促进作用; ②生产型转消费型增值税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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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的成功，表明中国财税制度在支持制造业固定

资产投资领域还大有可为。制造业强国战略目标

的实现离不开大规模且高技术的固定资产投资，

因此，在设备投资引进方面多开发一些减税措施，

可有效促进制造业行业的技术进步，有利于“中国

制造 2025”计划的实现; ③应进一步增强制造业企

业的信息化投资，充分发挥信息化对企业带来的

内外部资源整合、获取吸收知识以及优化生产和

经营流程等优势，加强信息化对制造业企业技术

进步的带动作用。

参考文献:
［1］GOＲDON Ｒ，LI W. Tax structur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: many puzzles and a possible explanation［J］．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，

2009，93( 7－8) : 855－866.
［2］顾乃华 . 分税制改革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演变［J］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，2011( 2) : 16－21.
［3］AＲNOLD J. Do tax structures affect aggregate economic growth?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OECD countries［Ｒ］．OECD E-

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，2008，No. 643.
［4］GEMMELL N，KNELLEＲ Ｒ，SANZ I. Fiscal policy impacts on growth in the OECD: Are they long or short-run［Ｒ］．Discussion Pa-

per，School of Economics，University of Nottingham，2006.
［5］VAＲTIA L. How do taxes affect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? An industry level analysis of OECD countries［Ｒ］．OECD Economics

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，2008，No. 656.
［6］许超伊，王冬梅 . 增值税转型对应税各行业影响的实证分析［J］．宏观经济研究，2009( 12) : 65－68.
［7］高培勇 . 论完善税收制度的新阶段［J］．经济研究，2015 ( 2) : 4－15.
［8］李颖 . 中国间接税与直接税的比例关系研究———IMF 政府财政数据支持的解释［J］．财经理论与实践，2016 ( 3) : 62－68.
［9］姚林香，汪柱旺 . 我国最优宏观税负水平实证研究———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［J］．当代财经，2016( 3) : 33－42.
［10］林志帆，刘诗源 . 税收负担与企业研发创新———来自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［J］．财政研究，2017 ( 2) :

98－112.
［11］CAＲDONA M，KＲETSCHMEＲ T. ICT and productivity: conclusions from the emprical literature［J］．Information and policy，2013，

25( 3) : 109－125.
［12］CUTLEＲ M. Tax reform and the stock market: an asset price approach［J］．American economic review，1988 ( 78) : 1107－1117.
［13］陈丽霖，廖恒 .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———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［J］．财经科学，2013( 5) : 56－66.
［14］苗好鑫，申尊焕 .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———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［J］．西安财经学院学报，2014 ( 1) :

67－71.
［15］姜艳凤，姜艳芳 .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的增值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———兼评我国增值税制度的完善［J］．经济经纬，2016

( 4) : 103－108.
［16］KLEIS P，CHWELOS Ｒ，COCKBUＲN I.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tangible output: the impact of IT investment on innovation

productivity［J］．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，2012，23: 23－59.
［17］TAMBE P，HITT L. The productiv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vestments: new evidence from IT labor data［J］． Information

systems research，2012，23: 599－617.

( 责任编辑 沈蓉)


